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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 11章为我们记录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故事，一位

名叫拉撒路的人，他是马利亚和马大的兄弟。他生了病，他的家人求

耶稣过来。但耶稣还在路上的时候，拉撒路就死了。他被埋葬在坟墓

里，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极其伤痛。基督到达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

四天了，他的身体也开始腐烂。然而，耶稣却告诉马大，她必看见上

帝的荣耀。祂站在坟墓门口，43-44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大声

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周围的人无不为之惊奇，

耶稣行神迹的消息也大大地传开了。这个肉身的神迹描绘了上帝前来

拯救灵魂的属灵现实。这样的类比是恰当的，因为这也是圣经所作的。

《以弗所书》第 2章 1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祂叫你们活

过来。”这里就是在描述救恩临到一个灵魂时的情况。拉撒路什么也

没做。他没有呼求主，因为他死了。照样，有罪的灵魂也不能靠自己

寻求主，正如《罗马书》第 3章所说的，没有寻求主的，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当耶稣说话，呼叫拉撒路出来时，拉撒路没有坐下来

思想基督的话语，他没有这个选择。他是被主的话语呼召出来的。照

样，当圣灵有效地呼召并重生一个有罪的灵魂时，是上帝的大能让他

在属灵上活过来。这是主主动做的，是主让祂恩典的工作生效，自然



人没有丝毫的贡献和功德。主接纳了属灵的死人，并赐给他们生命。

在系统神学第五单元的系列课程中，我们将致力于学习救恩论的

教义。这些课程的目的是根据圣经探究圣灵如何将基督的救赎应用在

信徒个人的灵魂中。在上一课里，我们一同学习了与基督联合的教义，

救赎之工的诸般福益就是从这泉源流出。在本单元剩下的课程里，我

们要逐一地学习救恩应用中的每个教义。而在本课中，我们要学习有

效呼召和重生的教义。二者尽管有别，但关系密切，都是圣经的教义。

它们宣讲的是上帝在个人的生命中应用救赎性恩典的初始工作。先是

呼召，紧随其后的就是重生。

与往常一样，让我们从一段经文开始我们对重生教义的探究。《以

西结书》第 36章 25-28节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洗

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

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

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

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

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们的上帝。”

第一，我们要注意的是，至高无上的主是这一工作的发起者。在

一开始的 25节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我要洁净你们...我要

赐给你们...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这是上帝的工作和祂的行

动。是祂来到人的灵魂面前，使这些救赎性的怜悯生效，而不是人来

到祂的面前。第二，重生的特点是罪责和罪污被洁净。经文的表达是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这是灵魂所经历的根



本性的洁净。第三，这也包括心灵的转变。祂说：“我也要赐...一个

新心，又...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这里描述的是一场心脏手术。

上帝除去了一颗死亡的毫无生气的心灵，并提供了一颗属灵的活泼的

心。这就切断了与旧人的联结，从而按照基督的形像完全地创造了一

个新人。第四，这重生在否定了过去的同时又重塑了未来。它必须从

罪中得洁净，又在义中被再造。那从前死了的在基督里被活了过来。

第五，在重生的时候，圣灵内住在相信之人心里，且在他里面植入了

恩典的新原理，使他能在新生命中行走，顺服上帝。以西结说：“我

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这反映了灵魂的进一步转变。第六，也是最后，请注意 28节，这一

切都是建立在恩典之约的基础上。请注意经文的表达：“你们要作我

的子民，我要作你们的上帝。”这是恩典之约的核心。我们对重生教

义的介绍就到这里。

在本课剩下的内容里，我们要一起来探究圣经对救恩论中的有效

呼召与重生的教义作出了怎样的教导。第二大点，让我们对这些内容

作出教义阐释，先看有效呼召，再看重生。《威斯敏斯特信条》第 10

章 1段说：“上帝惟独对那些预定得永生的人，才按祂自己的美意，

在祂所指定和悦纳的时候，藉着祂的道和灵，有效地呼召他们，使他

们脱离与生俱来的罪和死亡，藉着耶稣基督而蒙恩得救。在属灵与得

救的事上，上帝光照他们的心思意念，使他们得以明白关乎上帝的事；

除掉他们的石心，赐给他们一颗肉心；使他们的意志更新而变化，用

祂的大能使他们定义向善，并有效地吸引他们归向耶稣基督。因着祂



的恩典，他们的归向是甘心乐意的，因此，他们来到基督那里，是完

全自愿的。”《信条》合宜地将重生放在了有效呼召这含义更广的概念

之中。《信条》也使用了同样的表达。除去他们的石心，赐给他们一

颗肉心，更新他们的意志等，这些表达指的都是重生。显然，这么做

是非常合宜的。《罗马书》第 8章 30节里的“呼召”一词很可能已经

包含了重生的意思。然而，大多数改革宗神学家都认为，将圣灵工作

的这两个方面，就是有效呼召和重生，区分出来是很有帮助的。因此，

从本课的一开始我们就要澄清，通过比较圣经对这两个教义的强调，

我们要对有效呼召和重生作出区分。

简而言之，第一，有效呼召是召唤罪人的行为，而重生则是上帝

让罪人重新出生的行为。第二，有效呼召发生在意识层面，即我们可

以意识到，而重生则发生在潜意识的层面，即起初的时候我们意识不

到。第三，有效呼召来自于人自身之外，而重生则是上帝在人自身之

内的工作。第四，有效呼召是一种道义劝说式的行动，而重生则是上

帝创造性的活动。

让我们先来看有效呼召。我们首先需要意识到，呼召一词在圣经

中有两种不同使用方式。我们常常将其区分为外在呼召和内在呼召。

外在呼召就是你在讲道或其他方式中看到的福音的直白呈现。内在呼

召，或说有效呼召，是上帝将福音有效地和救赎性地应用在个人灵魂

中的的工作。因此，在某个时刻，外在呼召，即讲道，与内在呼召同

时发生在了选民的身上。反过来说，外在呼召也可以在没有内在呼召

出现的情况下发生在不信之人或弃民的身上。因此，在圣灵的作用下，



外在呼召在选民心中成为了有效而大能的。“呼召”一词在圣经里大

多数时候是指内在或有效呼召，比如《罗马书》第 8章 30节。

刚刚我们说过，外在呼召就是对福音教义的呈现和说明。这包括

福音的应许对台下的听道之人所发出的邀请。这些应许为罪人的相信

和悔改提供了保证。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已经解释过这一点，但我们

在此要具体谈谈“保证”。比如，罪人正坐在这里听福音的传讲。那

么，什么能够赐给他们保证，使得他们可以领受和抓住应许，将这些

应许应用在自己的灵魂中，让他们相信应许并作出悔改的回应呢？这

保证不是要搞清楚他们到底是不是选民，这是上帝隐秘的旨意。这保

证也不是他们必须自己去识别或厘清在他们的灵魂中发现的某个东

西。不，相信的保证在于在外在呼召中出现的应许本身。外在呼召不

加区分地向所有听到福音的人传讲出来。在《以赛亚书》第 55章的

开头可以看到这一点。还有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 11章的结尾

所说的话，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外在呼召的

范围显然比拣选的范围更大。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马太福

音》第 22章 14节说：“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当经文说“被

召的人多”时，它是指讲道中所发出的外在呼召。

接下来，我们需要来看看有效呼召，它和内在呼召才是我们的主

要关注点。《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 31问让我们看到了有效呼召

的不同方面。它们包括圣灵使人知罪和知愁苦，这在《约翰福音》第

16章 8节。圣灵前来使灵魂知罪和愁苦。圣灵光照人的心思，使他

能看见，这在《哥林多前书》第 2章 14-15节，《约翰福音》第 16章



4节。圣灵来更新人的意志，这是有效呼召的要素，这在《帖撒罗尼

迦前书》第 1章 4-5节，前面刚看过的《以西结书》第 36章，还有

《使徒行传》第 16章 14节。是圣灵的工作在人的灵魂中创造出了回

应。有效呼召的另一个要素是，圣灵劝服罪人，使他能够拥抱在福音

中被白白赐下的基督，这在《约翰福音》第 6 章 37 节、44 节和 65

节等。上帝是有效呼召的发起者，这在《哥林多前书》第 1章 9节，

《提摩太后书》第 1章 8-9节。

上帝是有效呼召的发起者，这是救恩被应用到个人身上的第一步。

父，三一上帝的第一位格，是计划救恩的那一位。这一点我们在前面

的课程里已经知道了。父也是呼召选民的那一位，这在《罗马书》第

8章 30节，《哥林多前书》第 1章 9节，《约翰一书》第 3章 1节，

还有其他一些经文。这是父的角色。圣灵，三一上帝的第三位格，是

有效呼召的有效施行者，这在《约翰福音》第 3章 5节和第 6章 63

节。因此，父首先发起，然后圣灵光照灵魂。

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有效呼召的一些特征。显然，这是一个神圣

的呼召，使相信之人真正地与基督联合。这呼召的根基是上帝主权和

永恒的预旨，而它的发生则是藉着圣灵不可抗拒的劝服的大能。因此，

有效呼召乃是伴随着外在呼召发生在人清醒的认知中的。人的心在被

定罪中，也被劝服去拥抱基督。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有效呼召的教

义。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与之相关的重生的教义。新约确实使用了

三个不同的词来表达重生。在这里我就不把原文给出来了，它们中的



第一个词被翻译为“重生”或“复兴”，如《马太福音》第 19章 28

节，《提多书》第 3章 5节。第二个词被翻译为“再生”，如《彼得前

书》第 1章 3节和 23节。第三个词是“从上头生”，这是耶稣在《约

翰福音》第 3章 3节和 7节所使用的。因此，重生是上帝的行动，藉

此祂将新生命的恩典的原理栽种到人的心里，赐下祂的圣灵住在人的

灵魂中，并使掌管灵魂的秉性成为圣洁。因此，重生是上帝创造性的

作为。圣经常常称之为“新生”或“再生一次”。那从前死的在基督

里被复活了。从狭义的层面来看，重生是瞬时性的，它是发生在一瞬

间的。重生不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们需要将它同上帝使人归信的工作

区分开，后者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课程里去学习。重生也是神恩独作性

（monergistic），该词的原意是指某个工作的进行是单向的。唯独上

帝是在重生中作工的那一位，而不是人。我们也可说，重生发生在人

的潜意识中。它是发生在人灵魂隐秘处的一件事。也可以说，人起初

是意识不到上帝重生的工作的。人意识到自己重生是因着所赐的信心，

以及信心和悔改的运用等。但从这狭义的层面来说，重生是发生在潜

意识中的。最后，人在重生中也是被动的。人没有做出丝毫贡献，他

在上帝独自完成的重生之工中不具备丝毫的主动性。这对我们有帮助，

为我们澄清了重生与救恩次序的关系，就是我们在第一课中讨论过的

救恩应用的次序。为什么呢？因为重生紧随呼召，它紧随有效呼召。

重生有时有别于呼召，有时又等同于呼召，这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了。

不过，这就要求我们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对呼召与重生进行定义。

呼召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与上帝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恩典联合；而重生



则是这内在运行的救赎性恩典的开端，因此它在呼召之后。

第二，重生先于归信。归信指的是信心与悔改。重生在信心与悔

改之前。它是我们里面诸般救赎性恩典的开端。归信，即信心与悔改，

标志着在重生中栽种在我们里面的恩典性情的第一个行动。因此，从

上帝而生，也就是重生，会结出果子，信心与悔改的果子等。《约翰

一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论果子。上帝的呼召要求与之相应的信心

的回应，而这信心本身也是上帝的礼物。

考虑到人败坏的光景，以及他无能行任何属灵的善，那么，处于

这种境况的人怎么可能被带入信心之中呢？这些事情究竟是如何共

同发生的？是上帝的恩典，和祂在重生中的再创造的大能解决了这个

张力。祂藉着重生使死人活了过来，祂让死人活了过来。重生显明的

乃是祂藉着圣灵所行的不可抗拒之恩典的工作。而灵魂被复活过来以

后，他就能够被赐予信心和运用信心。因此，重生是一次关键性的改

变，它包括将新生命的原理和掌管灵魂的新性情栽种在人的里面。这

一更新影响的是人的全部，包括他的心思、意志和情感。这也是一次

瞬时的改变，有别于成圣的持续性过程。

由此可知，重生凸显了上帝的荣耀，因为圣灵上帝是应用救赎之

工的施行者，这工作就包括选民的重生。尽管圣灵是神圣的发起者和

再造者，但重生的方式却是奥秘的。《约翰福音》第 3章 8节说得很

清楚。是圣灵使瞎眼的看见，使属灵的死人复活，使属灵的无知者明

白。上帝的荣耀就彰显在这恩典、怜悯和慈爱中。可见，一切的荣耀、

尊贵和赞美都单单归于祂。先前我们说过，改革宗的重生教义教导的



是神恩独作论，而非神人合作论（synergistic）。因此，是上帝将上帝

的工作做在人身上。神人合作论一词的原意指一起工作，即上帝作工，

人也作工。在重生上不是这样。选民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当他们

重生的时候，他们是从主领受的。与归信不同，重生发生在潜意识里，

而非发生在人的意识中。这些内容其实在耶稣同尼哥底母的对话里已

经说得很清楚了，在《约翰福音》第 3章 3-8节。耶稣告诉尼哥底母，

重生是进入上帝国度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第 3节翻译为“重”的

那个词，也可被译为“从上头”，这强调的是我们可在圣经别处发现

的重生是上帝独作的这一事实。上帝的灵是这重生的源头，正如耶稣

所说，“从圣灵生的”。在《约翰一书》和其他地方也可发现这一点。

这教导我们，这一切都在教导我们重生工作的本质，上帝的灵使罪人

死里复活并让祂的灵住在他们心里。

第三大点，现在让我们从护教性的角度来思考这教义，我们将简

要地思考两件事情。第一，洗礼性重生的错误。这个错误的教义有多

种表现形式。罗马天主教相信洗礼可以洗去原罪。安立甘宗的错误有

不同的形式，路德宗在同一个错误上也有不同的形式。这个错误教导，

重生的恩典藉着洗礼的仪式被有效地传递给了受洗之人，这被视为工

具因。改革宗神学家拒绝这一观点。他们拒绝恩典藉着洗礼被注入的

观点，因为这否认了在赐下信心的礼物时圣灵必不可少的工作。有一

个与这个错误相关但比它更狡猾的教义是对受洗之人的假定重生。他

们会说：“我们不相信天主教所持守的洗礼性重生，但取而代之的是，

对于那些受洗的孩子和其他人，我们假定他们重生了，即圣灵已经重



生了他们。”他们犯了一个错误。这来自于错误的圣约教义。比如，

他们相信，因为一个孩子已经领受了圣约的标志和印记，那么，我们

就应当视他们已经领受的圣约的全部实质和现实。他们大概会这么说：

“我们不会对一个已经受洗的人说你需要重生，因为我们假定他们已

经重生了，而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受洗了。”这种观点已经完全被圣经

戳穿了，它是完全错误的。《约翰福音》第 3章说得非常清楚。经文

里尼哥底母找到耶稣。如果有人是圣约的后裔的话，那一定是尼哥底

母。出生第八天受割礼，在旧约犹太人的宗教中长大，他自己也成为

了这宗教里的一名教师和牧师。耶稣来到他面前，完全没有假定他已

经重生了。耶稣来到这个圣约后裔面前，对他说：“你必须重生。”祂

在对他说，你必须从上头生，就是从圣灵生。因此，我们必须弃绝假

定受洗之人重生的教义。我们对洗礼性重生及其一些形式的分析就到

这里。

第三，有关蒙选婴孩的问题。《威斯敏斯特信条》第 10章 3段说：

“那蒙选的婴孩，若死于幼年，则藉着基督由圣灵重生得救了。圣灵

何时何地、用何种方式做工，都是随祂自己的美意。其他未能在外部

蒙受所传之道呼召的选民，也是如此。”这里指的是婴儿和那些因智

力障碍等身体原因而无法蒙受外在呼召的人。也就是说，这里并不是

在说全世界所有未听到福音的人。请注意，信条并没有说所有在婴儿

期死亡的婴儿都是选民。但它也说了，重生是与上帝和好的前提条件。

显然，婴儿无法表现出信心的果子与悔改，这需要有意识的理解和智

力能力等。然而，主却有能力前来藉着圣灵不可抗拒地重生哪怕是一



个婴儿的灵魂，使他们得新生命。从前的一些改革宗神学家会说“信

心的种子”被圣灵栽种在了选民的心里，栽种在了蒙选婴儿的心里，

他们因此而被称义，这是上帝独立于人的行动。这一信心不会在婴儿

的身上表现出来，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些官能。重点是，上帝正在他们

身上施展救赎性的工作。

我们要加快速度。第四大点，从实践性的角度来思考这教义，为

自己作些实践性应用。我们要说几件事情。第一，我们需要看见让灵

魂来到福音传讲之下的重要性。在本课的前面，我们讨论了外在呼召。

这是上帝所指定的管道，是祂所赐下和所使用的。在《罗马书》第

10章，保罗发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最后他说，若没有奉差遣，如何

能有人传道呢，若没有人传道，他们如何能听见呢等等。他继而说到，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而听道是从主的话来的。方式就是传讲圣灵所伴

随的福音，呼召选民归向祂自己。因此，它再一次向我们强调了传福

音的优先性，不仅是在我们本地的社区里，更是在国外的宣教事工里。

基督的大使命是出去向万民传讲福音，使他们做门徒。这应该是我们

的第一优先。

第二，我们看到，要想让传道带着大能或发挥果效，圣灵的工作

是必不可少的。若没有圣灵，一切努力都是枉然。所以，我们需要祈

求圣灵的运行。我们需要祈求圣灵伴随着所传之道，一同进入听众的

灵魂中。因为，虽然我们能做很多事，不论你是牧师、基督徒还是敬

虔的父母。你可以为别人或你的孩子做许多事。拿孩子举例，你可以

管教他们，你可以教导他们要理问答，你可以和他们一起举行家庭礼



拜，你可以给他们一个基督教教育，你可以教导他们主的事等等。但

你却无法再给他们一个灵魂，这才是他们最需要的，我说的是一颗新

心和圣灵。而唯独圣灵能做这件事。由此可见，圣灵的工作是不可或

缺的，而我们需要为之祈求。

第三，教会永远不可停止放胆向众人宣告：“你们必须重生。”这

声音必须从讲台上犹如号角一般发出，响彻整个世界，让困苦的罪人

听见：“你们必须重生。”你需要一颗新心，你需要上帝来洁除你的罪

污，你需要圣灵的内住，你需要恩典的原理被栽种在你的灵魂中。“你

们必须重生。”让我们永远永远不要忘记宣讲这个重要的真理。

第四，也是最后，我们看见了上帝主权恩典的奇妙，我们当敬拜

祂。我们看到，因着祂拯救罪恶灵魂的救赎性怜悯，一切的荣耀自始

至终都单单归于主。这理当让我们对上帝主权恩典的奇妙诧异得魂不

守舍。这理当点燃已经重生的基督徒的心。这理当激励他们为着主的

丰盛和怜悯而向祂献上赞美和尊崇。愿主用这样的方式加深我们的敬

拜。

在本课里，我们一同初步学习了圣经对有效呼召和重生的教导，

认识了在发起对灵魂实施救恩应用时上帝主权的工作。这是我们在接

下来的课程里所要探究的一串珠宝的开端。下一课，我们要在主的帮

助下一起学习救赎性信心的教义。


